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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1950—1970年代

砖混结构，坡屋顶，通高8米左右，入口写有

“修仁人民会场”字样，内部局部两层，二层为

阶梯坐凳形式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目

前闲置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古市镇修仁村

1023.09㎡

——

——

中西结合

√

建议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
现有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采用民国风或建国后
至新世纪以前的装饰风格，打造怀旧主题文化场
馆，植入轻餐饮、文化宣传、产品展示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修仁人民会场 440282-02-001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3

1

2

4

正立面（1） 南立面（2） 正立面山墙及文字（3） 水泥镂空护栏（4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门斗式大门（5） 二楼阶梯式看台（6） 木框架与木窗棂（7） 砖砌护栏（8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——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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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修仁人民会场 440282-02-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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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要求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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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砖木结构，青砖墙，门额上方饰彩画，整体

结构保存较好。该建筑内部天花、墙体窗花精美

大气，与村落环境密切联系，是研究清末民初粤

北中西结合是民居建筑的实物资料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目

前闲置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界址镇崇化村委黄坑村

260.86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植入文化宣传、产品推广、品茗、书画鉴
赏、民宿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黄坑村亲仁第 440282-02-002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东立面（2） 西立面（3） 飞檐（4） 青砖墙

门斗式大门（5） 红砂岩门匾（6） 大门两侧石雕（7） 圆木门簪（8）

雕花木斗拱（9） 木藻井（10） 雕花月梁（11） 雕花木枋（12）

木隔断（13） 木神龛（14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—
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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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坑村亲仁第 440282-02-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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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民国时期

邱萃藻，中共党员，曾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、
广东省委青委书记、中共南雄中心县委委员等职。
1936年，负责广州市临时市委外县工委工作，为
中共广东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做出贡献。故居为二
层独栋、悬山顶砖石木结构建筑，墙体采用砖石
拼砌而成，独具特色，门窗上有“奕世安居”、
“熏风南来”、“天锡鸿禧”等多块石刻题字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，目
前仍有居民居住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全安镇全安村委郭公岭村

319.53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介绍张子胄和张氏家族，并植入文化宣传、
轻餐饮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邱萃藻故居 440282-02-003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西立面（2） 北立面（3） 石门框（4） 浆砌石墙

“奕世安居”石匾（5） “熏风南来”石匾（6） “安居”石匾（7） “宜春”石匾（8）

“天赐鸿禧”石匾（9） 石窗框（10） 青砖窗框（11） 石条墙角（12）

石槽（13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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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萃藻故居 440282-02-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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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三进两院布局，砖木结构，祠堂两侧民居为

保存较好的排屋，祠堂内梁架、雀替、额枋均保

存较好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祠

堂仍在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水口镇黄竹坪村

406.60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黄竹坪朱氏宗祠 440282-02-004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花岗岩石阶（2） 额枋（3） 木梁架（4） 青砖墙

木柱（5） 造型石柱础（6） 石砌天井（7） 红砂岩石头墙基（8）

雕花木雀替（9） 雕花木瓜柱（10） 雕花木斗拱（11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

——3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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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竹坪朱氏宗祠 440282-02-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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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以前

面宽6米，进深13米，悬山顶盖灰瓦，二进，

每进天井相隔，厅堂全部木柱石础，后堂设神龛。

该祠为王氏族人明朝末期所建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良好，祠

堂仍在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乌迳镇高溯村

218.64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上高陂王氏宗祠 440282-02-005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南立面（2） 东立面（3） 人字形硬山墙（4） 青砖墙

木大门（5） 木梁架（6） 青砖叠涩墀头（7） 木神龛（8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1

5

4

2

3

6

7

8

上高陂王氏宗祠 440282-02-005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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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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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功
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单拱石桥。青石砌筑，长17米，宽2.85米，

桥面无栏。桥面呈拱形，拱宽9米，桥高5米。该

桥像彩虹一般横跨河两岸，是当地一座较大形的

石拱桥。该桥建造坚固，跨度、高度大，具有较

高的古桥建筑工艺研究价值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近年已修缮，整体保存

状况良好，仍作为人行便桥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乌迳镇孔江村

338.64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
现有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整治周边环境要素，
完善基础设施，使其成为高品质的慢行交通空间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孔江古桥 440282-02-006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492.84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南侧台阶（2） 北侧台阶（3） 花岗岩石砖拱券

花岗岩块石桥面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

——

1

3

2

孔江古桥 440282-02-006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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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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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1950—1970年代

为四柱三间“冲天式”设计，砖混结构，其

建造意图为标志坊，作为南雄市老人民公园的入

口。上刻有“五星稻穗”图案及“人民公园”字

样，精美别致；中间两柱为双柱，是近现代南雄

建筑艺术产物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目

前作为街道门户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雄州街道八一街

153.81㎡

——

——

中西结合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现有
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积极总结工程做法经验，
结合周边其他资源，开展中国传统建筑科普宣传。

南雄市历史城区内

√

人民公园牌坊 440282-02-007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140.88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北立面（2） 灰塑牌匾（3） 灰塑五角星及花穗（4） 红砖砌柱础

砖砌方形双柱柱式（5） 灰塑雀替（6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

3

2

1

4

5
6

人民公园牌坊 440282-02-007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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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三进五开间，现祠堂主体结构保存尚好，内
有天井，石柱、藻井、壁画以及木质门窗保存较
好，进门右侧厢房、私厅局部有损坏。1934年10
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
战略转移，开始长征。10月28日，到达上朔村，
宿营在村中彭家大院里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良好，目
前闲置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油山镇上朔村

995.39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介绍张子胄和张氏家族，并植入文化宣传、
轻餐饮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彭家大院 440282-02-008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东立面（2） 西立面（3） 红砂岩门框及门枕（4） 青砖墙

马头墙（5） 飞檐及灰塑（6） 灰塑墀头（7） 木隔断（8）

木柱及石柱础（9） 木藻井（10） 木雀替（11） 木雀替（12）

木隔层及墙、窗（13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—

——2

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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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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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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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家大院 440282-02-008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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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以前

始建于宋代，近年曾重修。一进布局，高二
层，横跨于古道上，砖、石、木结构，硬山顶，
双坡滴水，灰瓦面。通宽11米，进深9米，左右各
有步梯通达二楼。据说是古代中原及南方各地来
往商贾、文人墨客路经此地都要下马、落轿，步
行通过，以示敬重。该建筑是梅关古道文化的重
要组成部分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良好，目
前闲置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村雉公嵊

261.43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现有
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积极总结工程做法经验，
结合周边其他资源，开展中国传统建筑科普宣传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下马碑廊 440282-02-009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北立面（2） 木柱（3） 木梁架（4）

二楼木墙及木窗（5） 屋脊瓦装饰（6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—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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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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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下马碑廊 440282-02-009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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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建于清乾隆时期，平面布局对称，木饰雕花

精美，正堂高阔，两侧内壁各嵌一块石碑，庭院

围墙砌筑装饰颇具特色，屋脊中央立有宝瓶。过

去该建筑作书房使用，目前其内供奉关羽像，是

研究在地风俗的实物资料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，已

调整旧时布局与外部装饰，目前闲置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洋湖村

434.32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通过整合
周边空旷场地，举办舞狮、武术、书法、绘画等
各类传统文化活动，延续书院文化氛围优势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洋湖老书房 440282-02-010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清乾隆红砂岩石碑（1） 民国红砂岩石碑（2） 木柱（3） 木藻井（4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3

4

2

1

洋湖老书房 440282-02-010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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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建于清嘉庆年间，为两落一进砖木结构建筑，

正门抱鼓石、柱础均为红砂岩，斗拱精致，门匾

题“濂溪周公祠”，正厅为“爱莲厅”，内部石

雕、木刻均十分精美。整体保存完好，且仍作宗

祠祭祀使用，是研究韶关宗族文化的实物资料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一般，承

重墙体已开裂，祠堂仍在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洋湖村

1339.69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洋湖濂溪周公祠 440282-02-011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西立面（2） 东立面（3） 北立面（4） 门楼屋脊神兽

门楼正面（5） 门楼北面（6） 祠堂前坪（7） 门楼石匾（8） 青砖墙

祠堂木匾（9） 红砂岩抱鼓石（10） 木月梁（11）

雕花木斗拱（13）

石香炉

雕花木雀替（14） 红砂岩石柱础（15） 红砂岩砌天井（16） 神台

雕花木藻井（12）
1

34

2 5

67

8

9

10

11

12

1314

16
15

洋湖濂溪周公祠 440282-02-011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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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民国时期

砖木结构，是三落二进式建筑布局。麻石门

框，门厅内凹，题“卢氏宗祠”，题字旁青砖通

过凹凸砌筑的方式形成造型，其上木梁采用精工

雕刻，装饰精美。是研究韶关宗族文化的实物资

料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祠

堂仍在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洋湖村

604.86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洋湖卢氏宗祠 440282-02-012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——

正立面（1） 东立面（2） 西立面（3） 石门框及石狗洞（4）

雕花木挂落与木檐壁（5） 花岗岩石匾（6） 雕花石门簪（7） 木梁架（8）

雕花石柱础（9） 雕花木雀替（10） 石柱础（11）

1

3

2

4 5

6 7

8

9

10
11

洋湖卢氏宗祠 440282-02-012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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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1980年后

由著名建筑学家莫泊治设计。坊顶为攒尖三

角形，石结构，门额上塑“珠玑古巷”四个大字，

坊向南、坊前左右各置一石狮。该坊门框为方形，

与坊后不远处的珠玑古巷门楼方形门框透视，正

好是一个回字，意为欢迎海内外珠玑古巷后裔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整体保存状况良好，仍

作为珠玑古巷重要门户标识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

421.97㎡

——

——

其他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现有
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积极总结工程做法经验，
结合丹霞山景区其他资源，开展中国传统建筑科
普宣传。

南雄市历史文化名镇内,珠玑古巷历
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

√

珠玑古巷牌坊 440282-02-013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西立面（2） 北立面（3） 东立面（4）

石狮及红砂岩基座（6） 石狮及红砂岩基座（7） 青石板台阶（8）红砂岩石匾（5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——

4

1

3

2

5
76

8

珠玑古巷牌坊 440282-02-013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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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清代重修，青砖、土砖砌墙、盖灰瓦，二进、

中隔天井。现祠堂保持古旧风貌，其中墙基、门

石、天井及后堂神台结构为古代遗存，保护较好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近年已修缮，整体保存

状况较好，大门两侧墙面已贴瓷砖，祠堂仍在使

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

129.79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√

南雄市历史文化名镇内,珠玑古巷历
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

珠玑黄氏宗祠 440282-02-014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红砂岩门枕（2） 木屏风（3） 石砌天井（4）

石香炉与石拜垫（5） 木梁架（6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—

3

1

2 6

4
5

珠玑黄氏宗祠 440282-02-014



保护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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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近代重修，青砖基，土砖墙，盖灰瓦，二进、

中隔天井，后堂为神龛。祖居保持了古旧风貌，

是珠玑巷保护较好、结构完整的一座老屋舍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目前作

为祠堂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

83.97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√

南雄市历史文化名镇内,珠玑古巷历
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

珠玑黄氏祖居 440282-02-015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踏脚石（2） 踏脚石（3） 木神龛（4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3

2

1

4

珠玑黄氏祖居 440282-02-015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
禁
止
使
用
功
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青砖墙、盖灰瓦、青砖地面。二进、中隔天

井，祠内土砖墙，后堂檐下保存雕花栏板，祠内

望板重修。后堂神龛重修，但修旧如旧。祠堂整

体有清朝风貌，在珠玑古巷内是一座重修效果较

好的祖祠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整体保存状况较好，目前仍

作为祠堂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

131.53 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√

南雄市历史文化名镇内,珠玑古巷历
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

珠玑谢氏祠堂 440282-02-016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北立面（2） 西立面（3） 南立面（4）

八卦木门簪（5） 石砌天井（6） 雕花木挂落（7） 木神龛（8）

青砖墙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

1

4

2

3

5 6

7

8

珠玑谢氏祠堂 440282-02-016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
禁
止
使
用
功
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青砖墙、盖灰瓦、有深度，四进、中隔天井、

中厅后向设神龛。第三进靠后立门扇，两侧通后

厅，前二井近年修复，修旧如旧，效果较好，第

三进木构件保持旧貌。整座祠堂结构较完整，是

一座保护较好的祖祠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近年修缮，整体保存状

况良好，目前仍作为祠堂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

240.17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√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南雄市历史文化名镇内,珠玑古巷历
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

珠玑钟氏祠堂 440282-02-017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西立面（2） 东立面（3） 卵石拼花铺地（4） 青砖墙

红砂岩门枕（5） 一进木月梁及木挂落（6） 一进木藻井（7） 一进石砌天井（8）

雕花木瓜柱（9） 雕花木雀替（10） 木匾（11） 木神龛（12）

雕花木月梁与挂落（13） 雕花木雀替（14） 雕花木瓜柱与雀替（15） 三进木隔断（16）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1

3

2
5

4

6
7

8

16 15

14
13

12

11

10

9

珠玑钟氏祠堂 440282-02-017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
禁
止
使
用
功
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青砖砌基、土砖砌墙、盖灰瓦，二进、中隔

天井、天井两侧廊门通左右厢房、檐间，后厅设

神龛，祠堂右侧有古井一口，井水旺盛，清澈。

祠堂门石、天井、中厅阶石为古迹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建筑近年修缮，整体保存状

况较好，目前仍作为祠堂使用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

115.76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按原样材质、色彩等原貌修复外墙残损部位，
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调整内部
布局，保留祠堂现有功能，并植入民风民俗展示、
文化沙龙、产品推广等新功能。

√

南雄市历史文化名镇内,珠玑古巷历
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

珠玑周氏祠堂 440282-02-018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

正立面（1） 石门匾与石楹联（2） 雕花木门簪（3） 石门墩与门枕（4） 神龛与砖隔断

雕花石柱础（5） 木窗框与木窗棂（6） 雕花木漏窗（7） 石天井（8） 青砖墙

石匾（9） 木梁架（10） 木瓜柱

1

9

6

3

2

4

5

7

8

10

珠玑周氏祠堂 440282-02-018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
禁
止
使
用
功
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土石结构，顶部设有防御构件。在战争年代

险些惨遭国民党烧毁。为保护该建筑物，游击队

把建筑物内的木梁等可燃物损毁并搬走，这才得

以保留至今。作为韶关地区村域防御设施，具有

一定的历史价值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整体保存状况良好，目前闲

置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主田镇塘山村委上孔村

133.32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
现有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向历史建筑内植入书
房、文宣推介、活动沙龙、轻餐饮和文创产品展
示等新功能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上孔围楼 440282-02-019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5、未经消防部门同意，不得在木构件上拉搭电线等用电设备，不得在木构历

史建筑或木构价值要素空间中使用明火厨房。

1、应参照文物进行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0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正立面（1） 东立面（2） 北立面（3） 炮楼（4） 浆砌石墙

红砂岩石匾（5） 博风板雕花灰塑（6） 砖砌枪眼（7） 石条墙角（8）

木梁架（9）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

——
6

1

9

3 4

2

8
7

5

上孔围楼 440282-02-019



保护范围图

保
护
要
求

禁
止
使
用
功
能

合理利用建议

控规调整建议

核心保护范围

保护要求分类

价值认定与
现状评估

地址

区位 管理单元

建筑风格

航拍图

编号韶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图则

该处历史建筑 周边文物及其他历史建筑

年代

建设控制地带

清代

建于清顺治年间，地处风景优美的孔地村，

周孔地古桥边现已改造成休闲游园。桥长约6m，

桥面宽孔地古桥1.5m，桥由青石条砌筑，桥身爬

满藤蔓和蕨孔地古桥类植物。古色古香的桥下是

一汪清潭，两岸古孔地古桥木参天，百年以来泰

然屹立，可见其建筑工艺孔地古桥的精妙。

建筑现状评估：整体保存状况较好。

一类 二类

南雄市主田镇窑合村委孔地村

260.89㎡

——

——

中国传统式

建议加强对主立面及主要价值要素的保护，加固
现有建筑结构并定期检测，整治周边环境要素，
完善基础设施，使其成为高品质的慢行交通空间。

历史城区外

√

孔地古桥 440282-02-020

1、禁止用作批发市场、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、加油加气充电站、环
卫环保设施。

2、除利用作为传统手工艺作坊和原功能为工厂车间外，禁止用作生产性工厂
车间；

3、除利用作为不影响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的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和原功能为
物流仓储设施外，禁止用作物流仓储设施。

4、禁止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品。

1、应依法保护、修缮和合理利用历史建筑。
2、应整治或拆除保护范围内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(构)筑物、临时构筑物。
3、在规划范围内应依法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活动。
4、核心保护范围内，不得进行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，但新建、扩建必要

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。
5、在规划范围内设置广告、招牌的, 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。  
6、在建设控制地带进行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活动，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相关

要求，并在使用性质、高度、体量、立面、材料、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
筑相协调，紧邻历史建筑的新建建筑高度不得与历史建筑本体过于悬殊，
且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。

8、建设控制地带内非历史建筑的使用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安全。 
9、紧邻规划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，保证历史建筑安全。 

420.49㎡



核心价值要素信息图 名称 编号 建议保护价值要素
在修缮工程条件允许情况下
建议保护以下价值要素。

核心价值要素引索图

核心价值要素后括号内数字对应索引图编号。

西立面（1） 东立面（2） 花岗岩石砖拱券

花岗岩块石桥面

1 2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 ——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

—— ——

孔地古桥 440282-02-020


